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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、“承包人牵头单位”）于

2018 年 2 月 24 日公告了关于“濮阳县 2018 年城区绿化工程”的《关于重大工

程中标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16）。2018 年 3 月 30 日，公司与濮阳县市政

园林管理局（以下简称“发包人”）、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

维国际”、“承包人成员单位”）正式签订了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》，签约合同

价为人民币（暂定）叁亿柒仟壹佰陆拾万伍仟元整 （¥：37,160.5 万元）。 

   一、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

本项目发包人为濮阳县市政园林管理局，主要职责是：贯彻执行有关市政、

市容环境卫生、园林绿化、城市防汛、污水处理、垃圾处理建设与管理方面的方

针、政策和法规。主要包括城区市容市貌环境卫生管理、街道庭院绿化管理、路

灯广告管理、市政工程及市政设施管理等工作，并对《市容环卫管理条例》、《绿

化管理条例》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公司与发包人不存在关联关系。最近一个

会计年度，公司与其未发生过类似业务。 

本项目承包人成员单位为中维国际工程设计有限公司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。

中维国际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 2 日，注册资本：1,1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：

谢绍宁，企业地址：成都市锦江区红星中路二段 100 号 7 楼，经营范围：工程设

计；工程造价咨询；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；销售：建筑



材料。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工程概况 

1、工程名称：濮阳县 2018 年城区绿化工程。 

2、工程地点：濮阳县城区。 

3、工程立项批准文号：濮县发改〔2018〕16 号。 

4、资金来源：政府投资。 

5、工程内容：绿化总面积约 172.77 万平方米，共 22 处绿化工程，共分 9

个单项工程，主要包括土方、道路景观绿化、游园、道路交叉口的节点景观提升

等基础设施、生态环境和配套工程项目施工。本项目道路绿化的各单项工程为：

①106 国道（市县交界-金堤河桥）绿化、②挥公大道（马颊河-106 国道）绿化、

③盘锦路（富民路-挥公大道）绿化、④站南路（解放大道以西）绿化、⑤濮上

路东侧（第二水厂-赵北沟）绿化、⑥工业路东侧（灯泡厂-未来城）绿化、⑦建

新路（郭寨路-富民路）东侧绿化、⑧富民路（建新路-健康路）北侧绿化、⑨龙

苑路（濮上路-大庆路）绿化等 9 条道路进行景观绿化。本项目的游园建设及提

升：郭寨路与御井街东北角游园、云峰路与龙苑路东北角游园、解放路与挥公大

道西北角游园、解放路与挥公大道西南角游园、工业路与龙苑路东北角游园、工

业路与龙苑路西北角游园、解放路与龙苑路东南角游园等公园绿地建设以及龙都

广场景观改造。 

6、工程要求：①道路的绿化设计标准造价不超过 180 元/㎡；游园设计造价

控制在 260 元-280 元/㎡。②每条道路绿化工程作为单项工程，并进行单独核算、

单独验收、单独审计、单独结算交付、单独进入养护期。③本项目范围内项目绿

化，设计费优惠减免。 

7、工程承包范围：设计施工总承包，该建设项目范围内工程地质勘察、规



划设计、方案设计、初步设计、设计概算、施工图设计、在施工期间提供相关技

术服务等，以及项目施工总承包直至竣工验收、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和

养护工作。 

（二）合同工期 

工期：24 个月。根据各单项绿化工程的各自施工条件具备情况，具体确定

各自工期（以实际进场施工时间为准，因发包人原因或不可抗力及天气原因影响

工期的，工期相应顺延）。 

（三）质量标准 

1、施工质量要求：达到国家现行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合格标准。 

2、工程设计质量要求：符合国家及行业有关质量、安全及技术规范、规程、

标准要求，达到国家及行业有关设计文件编制深度的规定。  

（四）签约合同价与合同价格形式 

签约合同价为：人民币（暂定）叁亿柒仟壹佰陆拾万伍仟元整 (¥：37,160.5

万元)（最终按实结算，以双方确定的审计结果为准）。 

其中：最终工程结算按建安总造价定额下浮优惠率 3 %结算。 

（五）承诺 

1、发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履行项目审批手续、筹集工程建设资金并按照

合同约定的期限和方式支付合同价款。 

2、承包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组织完成工程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

和安全，不进行转包及违法分包，并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

修责任。 

3、发包人和承包人通过招投标形式签订合同的，双方理解并承诺不再就同

一工程另行签订与合同实质性内容相背离的协议。 

三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

（一）本项目合同的签订并顺利实施将对公司 2018 年的业绩产生积极的影

响。项目合作期内，公司将获得长期、稳定的收益，有助于提高公司的业务承接

能力，通过积累项目的建设和运营经验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。 

（二）本合同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，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为履

行本协议对上述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。 

四、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合同条款中已对建设范围、合同价格、合同工期等做出明确约定，合同各方

均具有履约能力。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存在相关政策法规、市场、技术等方面的不

确定性风险，存在受到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有可能会导致部分

或全部合同无法履行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花王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8 年 3 月 30 日 


